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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乙方：

乙方已竞得坐落于海沧区 05-13 海沧港区片区角嵩路与

三都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（编号：H2025G12-G，下称“本项

目”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现甲、乙双方就本项目相关义

务约定如下：

一、转让要求

乙方应整体自持本项目，不得转让、不得分割抵押。乙

方因经营不善无法维系或整体抵押处置、清算、破产、迁出

园区等情形，确需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或乙方无法

完成低效用地整改的，由甲方回购。土地使用权回购价格按

原出让价格结合剩余年限核定，建筑物价格按重置成本结合

成新核定。

乙方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，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及地上建筑物抵押或出租的，应提前三十日向甲方提出书

面申请。甲方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及园区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

规定要求决定是否批准；未获批准，乙方不得进行任何形式

的抵押或出租等处分行为。

二、开发建设要求

（一）开竣工要求

本项目应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9 个月内开工；开工之日起

36 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完成所有验收；在完成所有验收后

6 个月内投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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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应根据本地块出让合同的约定，在地块建设项目开

工和竣工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出让人进行申报。甲方将配合

出让人对项目开竣工进行监管。

（二）环保要求

1.拟选址地块东侧约 98～100 米现状为囷瑶村，本项目

应符合《厦门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厦门

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环境管理清单》的要求，合理布局，在

现有和规划的集中居住区（包括村庄、住宅小区）、学校等

敏感目标外围 100 米范围内，禁止准入高噪声、废气排放的

工艺。

2.若今后项目实际建设涉及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、重有

色金属冶炼业、铅蓄电池制造业、电镀行业、化学原料及化

学制品制造业、皮革鞣制加工业等六大重点行业或电镀工序，

排放铅、镉、铬、砷、汞五类重点重金属，则需开展重点行

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“等量置换”或“减量置换”。

三、运营要求

（一）固定资产投资要求：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

低于人民币 3900 万元/公顷（土地面积），固定资产投资总

额不低于人民币 13279 万元。自本项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

投产时间后一年内，本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、

投资强度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乙方应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

定投资总额和投资强度指标的比例，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同比

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违约金，同时应在甲方提

出的整改时间内进行履约。

（二）土地产出率要求：在本项目用地范围内，自本项

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投产时间下一年度起连续五个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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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年度，乙方在海沧区的年均土地产出率不低于 6800 万

元/公顷（土地面积）。

（三）税收要求：在本项目用地范围内，自土地出让合

同约定的投产时间下一年度起，乙方连续五个完整会计年度

在海沧区缴纳的年地均税收不低于人民币 350万元/公顷（五

年税收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959 万元，以税务部门出具的纳

税证明为准，不含关税、开发房地产、销售和出租不动产的

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及教育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费；其

中企业年度实际缴纳增值税=企业当年入库增值税-当年增

值税退税-以前年度滚存的增值税退税，下同）。五年考核期

间，每年结束时需分别累计完成五年纳税考核总额的 10%、

20%、40%、70%、100%。

乙方未完成年度纳税承诺额的，应在每个考核年度完成

后的下一个年度的第一季度内向甲方缴交上一年度实际纳

税额与承诺纳税额差额部分等额的违约金。五年考核期限结

束时，若乙方在考核期间累计缴纳的税收总额达到考核总额

目标的，甲方将在考核期限完成后下一个年度的第一季度内

无息退还乙方缴纳的违约金。违约金收入按照市区财政体制

进行分配。

四、股权限制要求

乙方可在厦门市海沧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(或以其自

身作为项目公司)负责开发建设本项目。未经甲方批准，乙

方不得采取任何形式质押、赠与、出售或转让其对该项目公

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。本市注册的工业企业(含仓储物流)竞

得工业用地(含仓储物流)使用权的，不再成立新公司进行开

发建设。甲方负责对项目持有期间项目公司股权和上一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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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股东变化情况实施监管。

五、改变用途或违反监管协议收回条款

本宗地只能作为二类工业用地（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），

产业类型为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—有色金属合金制

造（行业代码 324）,不允许乙方擅自改变用途功能和产业类

型（包括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和建筑功能，不得擅自加层、

插层等改变建筑内部结构）。若乙方出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、

建筑功能或产业类型的情况，出让人及相关职能部门有权要

求乙方限期整改。乙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出让人

有权依据乙方的违约情形解除合同并收回全部用地。出让人

收回用地时土地使用权收回价格按原出让价格结合土地剩

余使用年限核定（需扣除土地出让合同定金部分，且不计利

息），该宗地内已建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收

回且不予补偿，出让人还可要求乙方清除已建建筑物、构筑

物及其附属设施，恢复场地平整。其中，建筑物、构筑物及

其附属设施依法应当没收的，按照法律政策规定执行。

六、配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要求

（一）本地块内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转让要求、租

赁监管等事项应遵守《厦门市产业园区利用自有用地建设宿

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办法》（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13

号）及《厦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和管理操作细则》

（厦房租赁〔2023〕14 号）文件要求。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

房项目须按规定办理整体产权、整体持有、整体抵押，未经

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转让；确需转让的，甲方依法依规

享有优先购买权。

（二）甲方和住建、资源规划、市场监管、城管执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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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依职责加强对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全链条监

管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依法进行处置。

（三）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房源、租赁合同应当在

住建部门所属的厦门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系统备案。租金应

当接受政府指导，租金标准按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的市场租赁

住房评估租金执行。

甲方负责对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对象的监管，原

则上以本企业员工或者同一产业园区内企业员工租住为主。

剩余房源可面向社会出租。

甲方会同住建部门加强对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

合同约定租期、一次收取租金和押金、续租等租赁行为的监

管。

七、变更受让人条款

如乙方申请变更受让人，在签订变更受让人补充合同时，

应与甲方同步签订本监管协议的三方补充协议，明确变更后

的受让人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主体。

八、甲方授权由厦门市海沧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负责本

协议约定的监管事宜，厦门市海沧区财政局、厦门市海沧区

市场监管局、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沧分局等部门根据

职责配合监管。

九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时生效。本协议书壹式肆份，

双方各执壹份，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厦门市自然资源

资产发展中心各执壹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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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（注：为成交之日起七个工作日）


